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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保金该不该公
开？近日，平常“默
默无闻”的残保金，
其运行现状到底如
何、如何从制度上改
进，成为关注焦点。

尽管残保金纳入
财政预算，但只涉及
收支总数，对具体支
出并未公开。专家
认为，残保金的征收
和使用为公益性质，
社 会 公 众 有 权 知
情。有专家则建议，
应运用信息化管理
手段，建立公开透明
的运行体制。

残保金公开
有困难还是“不方便”？
目前残保金收支明细未公开
专家建议借助网络实现透明化

20132013年年44月月1313日日，，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北京市首届国有企业面向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举行北京市首届国有企业面向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举行。。

■ 4问
☞什么是残保金
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指在

实施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的地区，凡安排残疾人达不到政府

规定比例的单位，都应缴纳残保
金。

☞谁负责收支残保金
收取、使用和管理均由县级以

上(含县级)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
具体负责，并接受本地区残疾人联
合会的领导。

☞残保金怎么计算
按照年度差额人数和上年度

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不缴纳者怎么办
逾期不交者按日加收5‰滞

纳金。地方还规定，可追责任单位
负责人，申请法院强执。

残保金缴纳标准
各不相同

残保金全称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1995 年财政部专门下发《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管理暂行规定》，明确残保
金的来源：在实施分散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的地区，凡安排残疾人达不
到规定比例的单位须缴纳残保金。

此外，还明确了残保金的收取标
准：按照年度差额人数和上年度本地
区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缴纳。

根据财政部规定，目前各地方都
制定了相应实施细则。1.5%的残疾
人就业比例是通行指标，各地标准不
同，多在 1.5%-2%之间浮动，如河
南、河北、湖北、江西、湖南、浙江等均
为 1.5% ，上海为 1.6% ，北京则为
1.7%。

以河南为例：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职工总数×1.5%-已安排残疾人职
工数）×上年度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
额。北京则还乘以一定系数：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职工总数×1.7%-已安
排残疾人职工数)×上年度全市职工
平均工资×60%。

以北京一家300人的单位为例，
应安排 5名残疾人就业。如果只安
排了3名，按2013年度全市职工平均
工资为 69521元计算，应缴金额为：
（300 × 1.7%-3）× 69521 元 × 60% =
83425.2元。

对逾期缴纳的单位，按日加收
5‰滞纳金。如果拒不缴纳，最终可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残保金可以使用在哪些方面？
各地也有明文规定，大体上包括残疾
人职业培训、有偿扶持残疾人就业经
营、奖励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单位
等。

一位在某市残联工作的知情者
告诉记者，残保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的
管理，每年残保金由地税代征，可用
于残疾人就业等方面，比如残疾人职
业培训、扶持残疾人就业等。省市残
联每年都会对下属各单位上报的残
疾人就业保障项目进行立项并向相
关部门提交申请，通过审批后，由财
政部门从残保金中给项目拨付款项。

逾期要收滞纳金，如果拒不
缴纳，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残保金未公开的
两种说法

专家认为，一些地方残保金收支存在利
益均沾现象

若足额征收残保金，显然是笔不小的金额。
据公开数据显示，至2012年，广州市残保金累计结
余高达11.52亿元。河北2013年征收了4亿。

尤其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发达地区残保
金数额增长亦非常明显。以浙江为例，2003 年
2.19亿元，2004年 4.77亿元，2005年达 6.90亿元，
2006年8.15亿元，数年间增长约4倍。

数额巨大，且涉及公共利益，不少人呼吁“公
开残保金”。此前，深圳、河南、广州等地，均有市
民要求公开残保金收支情况，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有说法认为公开残保金比较“敏感”。对此，
福建省残联就业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之所以说“敏感”，因为是受社会环境、文明程度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在基础设施比较滞后
的情况下，残疾人进入企业，企业需要进行无障碍
改造，保证其稳定就业，“但这笔钱在政府没有给
足，企业也不愿意出的情况下，有时就需要用到残
保金。”

该工作人员说，残保金用于企业的无障碍设
施改造，很多人就会不理解，认为残疾人已经给企
业创造价值，企业理所应当去改造。“如果公众发
现残保金还会支付给企业改造无障碍设施，他们
可能会不理解。”

不过，这样的解释很难得到专家的认同。在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震看来，残保金管理
方式陈旧，而且管理和运营情况没有公开过，所以
支出是否合理无法评价。特别是在没有运用互联
网的环境下，不公开已经形成惯性思维并体制化。

黄震说，一些地方残保金在收取、管理和使用
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的格局，而任何有资
金流通的地方，就会有利益均沾的情况，特别是在
资金流通的管道中跑、冒、漏的钱太多，最终流向
残疾人的钱也就少了。这样一来，公开就成了一
件“敏感”的事。

黄震的这一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据浙江省2013年发布的本级预算执行和全省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显示，杭州市本级残保金用
作市残联及3家下属单位公用经费；椒江区5年来
在残疾人康复专项中列支临时工工资、餐费、汽车
修理费等 35.76 万元。另外还有 16 个市县向 273
名死亡残疾人员发放74.52万元费用；14个市县存
在重复补助或向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发放各项政
策性补助，涉及1006人。

而在广州，2012年残保金预算4.82亿元，实际
支出 2.42 亿元，执行率仅有 50.21%，大量残保金

“闲置浪费”。

专家建议尽快颁布
《信息公开法》

应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一
个公开透明的运行体制

其实对于残保金的公开，并不缺
乏政策规定。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
定,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或需要社会公众
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应当
主动公开。而残保金正是涉及公共
利益的行政性收费,因而社会公众享
有知情权。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系主任
褚福灵认为，残保金是政府用来对残
疾人进行帮扶的资金，这笔资金属于
专项资金，且被纳入财政预算，是收
支两条线相互分离的，按照相关规
定，应该公开透明，起码在收支总数
上是应该公开的。

对此，福建省残联工作人员说，
目前就业中心每年残保金的支出情
况都会向残联上报，财政部门也会对
项目支出和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但事实情况是，残保金尽管纳入
了财政预算，可是比较“粗放”，残保
金这样的“子项”无法获得详细去向
数据，而残联和下属单位也以非“三
公”经费而选择不公开，这样一来，公
众对残保金的具体收支就一无所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
院长乔新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
当前，我国已经制定了《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今后还应尽快颁布《信息公
开法》，要求相关社会组织定期公开
有关信息。

黄震则从更具体的方面建议残
保金的公开方式，他认为，在管理方
面应运用信息化手段，支持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的收取、管理和使用，建立
一个公开透明的运行体制。只有揭
开信息公开的盖子，大家才能看清楚
弄明白症结所在，问题才可以迎刃而
解。

亦有专家指出，残保金的用途跟
一些公益基金有相似之处，现在很多
公益基金已充分互联网化，每收支一
笔钱，都可以网络即时查询跟踪，这
值得借鉴。

《中国工程院章程》修订案
昨进行表决

院士违反科学道德
将被取消称号

11日，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进
行到第三天，备受关注的《中国工程院章程》
修订案进行表决。

据与会院士透露，此次修订幅度不大，
在提名渠道上有所调整，修订方案将每位院
士的提名候选人数增加至三人；可提名候选
人的推荐单位限制为中国科协。对于院士
的退出，做了详细规定，增加了如有院士违
反科学道德等行为，将实行退出机制。

根据此前的章程，院士候选人可通过以
下两种途径提名：一是本院院士可直接提名
候选人。每次增选，每位院士提名候选人数
不超过两名；获得不少于本学部三位院士提
名的候选人为有效。二是各有关工程科学
技术研究、设计、建造、运行机构、学术团
体、高等院校、企业等，可按规定程序并经过
民主推荐和有关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遴
选后，提名候选人。

对居住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省以及侨居他国的中国籍学者、专家的提
名，按第一种途径进行。不受理本人申请院
士候选人。

对于提名渠道的调整，有的院士认为，
中国科协是一个庞杂机构，专业性是否够强
值得商榷；也有院士表示，去除了繁杂的利
益相关方，有利于保证院士评选质量。

此外，据有关院士透露，为保证入选院
士质量，此后院士的增选流程将多加一步，
即在本学部获得选举通过之后，还需全体院
士进行表决。

针对院士退休的问题，一位与会院士表
示，院士本来就是个荣誉称号，谈及退休的
问题显得“很滑稽”，因此此次修订对于退休
问题作了回避。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